衡阳市中医药康养与文旅融合发展若干规定
（征求意见稿）

[bookmark: _GoBack]第一条〔定义与适用范围〕本规定所称中医药康养，是指运用中医药理论和方法，以颐养生命、增强体质、预防疾病为目的，面向全生命周期所提供的健康服务及相关业态，包括中医诊疗、康复护理、养生保健、药膳食疗、健康咨询评估、中医药健康旅游及中医药文化体验等服务。
本规定所称中医药康养与文旅融合发展，是指将中医药康养与文旅资源、设施、活动相结合，形成的康养服务、旅游体验、文化传播等相互交融的产业形态。
本市行政区域内中医药康养与文旅融合发展等活动，适用本规定。
第二条〔发展原则〕 本市中医药康养与文旅融合发展应当坚持全域统筹、重点引领、特色互补、协同并进的原则。以南岳区为核心引擎，带动其他县（市、区）发挥各自资源禀赋，形成全域联动的发展格局。
第三条〔政府职责〕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将中医药康养与文旅融合发展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应当加强本行政区域内中医药康养与文旅融合发展工作的组织和领导，建立中医药康养与文旅融合发展综合协调机制，统筹解决中医药康养与文旅融合发展的重大问题，并将促进中医药康养与文旅融合发展工作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引导和推动本辖区内中医药康养与文旅融合发展工作。
村（居）民委员会应当支持和协助开展中医药康养与文旅融合发展工作。
第四条〔部门和其他组织职责〕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卫生健康部门负责中医药康养医疗服务的行业管理、技术指导和质量监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文化旅游部门负责文旅资源开发、线路整合、市场推广及旅游服务质量监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卫生健康部门和文化旅游部门应当按照职能分工，建立融合工作机制，合理统筹、均衡配置中医药康养与文旅资源，推动中医药康养与文旅资源融合。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发改、教育、科技、民政、财政、人社、自然资源、农业农村、商务、林业、医保等部门和总工会按照各自职责做好中医药康养与文旅融合发展相关工作。
县级以上中医医院应当发挥专业技术优势，积极参与中医药康养与文旅融合发展工作。
鼓励中医药产业协会、中医药学会、旅游协会等行业组织发挥服务、引导、交流和协调作用，维护行业合法权益和公平竞争秩序，促进中医药康养旅游行业健康发展。
第五条〔融合发展场景〕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支持打造多元化的融合发展场景，包括但不限于：
（一）集中医药健康管理、康养民宿、森林康养基地、温泉疗愈中心等休闲度假和文化体验于一体的康养度假区、特色产业聚集区；
（二）提供中医药诊疗、调理、养生功法教学等服务的中医馆、康养驿站；
（三）展示中医药文化、技艺、药材的博物馆、非遗工坊、数字体验馆；
（四）推广药膳食疗、养生茶饮的特色餐饮街区与主题酒店。
（五）集道地、特色中药材种苗培育、示范种植、科普研学体验于一体的特色园区。
第六条〔融合发展重点区域〕 市人民政府应当依托南岳衡山自然资源优势和“中华寿岳”文化品牌，鼓励各类市场主体在南岳衡山提供中医药康养旅游服务，开发中医药康养旅游产品与路线，建设集中药材种植、中医药康养服务、文化景观旅游、传统健身运动、药膳药饮养生于一体的中医药康养与文旅融合示范基地。
鼓励其他县（市、区）结合本地特色资源，发展差异化、互补型的中医药康养与文旅融合发展项目。
第七条〔文化品牌与保护〕市人民政府应当支持举办南岳衡山国际寿文化节、“衡山论健”中医药健康论坛等品牌活动，传承弘扬“衡阳会议”精神和中医药文化，提升“中华寿岳”品牌影响力和产业带动效应。
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地实际举办中医药康养与文旅融合发展特色旅游产品和精品旅游路线展示活动，开展中医夜市、药膳大赛、膏方节等特色主题活动，培育具有衡阳特色的中医药康养与文旅融合发展文化品牌。
市场监督（知识产权）部门应当会同卫生健康、文化旅游部门推动建立健全中医药康养领域知识产权保护与运用机制，加强对中医药康养经典名方、民间验方、秘方、传统疗法、特色技法的保护、传承与产业化开发。
第八条〔人才培养与引进〕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支持医疗机构、科研机构、企业、高等院校等建设人才培养平台，开展中医药康养与文旅融合发展技能培训，培养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技能型中医药康养与文旅融合人才队伍。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应当依托本市人才引进工程，开辟人才引进绿色通道，完善高端紧缺的专业技术人才引进服务保障措施。
鼓励中医药康养旅游经营者依照相关规定，聘请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在康养基地、旅游景区依法开展注册范围内的中医药诊疗和康养旅游服务。
第九条〔服务标准体系建设〕 市卫生健康部门应当会同文化旅游、市场监督等部门，制定中医药康养文旅服务规范，明确服务流程、质量要求和评价体系，推动市场秩序规范、服务质量提升。
支持相关市场主体参与制定本市中医药康养文旅服务规范；鼓励中医药康养、旅游领域的龙头企业、行业协会等参与服务规范的制定。
第十条〔智慧健康平台建设〕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建立中医药康养与文旅融合发展大数据平台，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现代科技，为相关市场主体和消费者提供信息查询、预约体验、健康咨询、消费警示、政策解读、投诉救援等便捷服务，实现医疗、康养、旅游等信息互联互通和数据共享。
其他县（市、区）人民政府可以根据融合发展实际需要，建立融合发展大数据平台，或者接入市、南岳区平台实现数据共享。
鼓励中医药康养旅游经营者开发综合性中医药康养旅游智慧服务平台，培育集消费者参观、农耕体验、科普教育、购物体验等多位一体的新型中医药康养旅游业态。
第十一条〔政策扶持和奖励〕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奖励或者补助政策，吸引社会资本投资中医药康养产业，推动中医药康养与文旅相融合。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将中医药康养与文旅融合产业示范项目纳入重点项目用地计划指标，并在中医药康养与文旅融合项目立项、融资借贷、医保保障等方面给予支持。
支持利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性建设用地、农村闲置宅基地发展中医药康养旅游项目。鼓励成立乡村中医药康养旅游合作社，开展户外拓展、山地运动、森林康养、温泉度假、生态教育等乡村中医药康养旅游经营服务活动。
第十二条〔宣传推广〕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中医药康养与文旅融合发展宣传，加强对“衡阳会议”精神的价值阐释。鼓励和支持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等媒体宣传中医药康养文化，推广中医药康养与文旅融合发展产业。
鼓励单位和个人在传统节气开展中医药康养与文旅融合发展宣传活动。
第十三条〔禁止性规定〕 未取得中医药诊疗执业注册许可的康养旅游经营者及其个人，不得开展中医药诊疗活动，不得进行带有中医药诊疗性质的宣传。
中医药康养旅游经营者不得以虚假广告欺骗、误导、诱导消费者；不得设置或者变相设置最低收费。
第十四条〔施行日期〕 本规定自     年    月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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